
印 

度 

全

小

數績年以摩中 

億伍士四百壹費清部全

曜山看 
三頂晨 

世一小，洶 
界庵:進他 
各6空十 
貞"雪半 

裏：• 開 
1:彼始 
包 倆碑 
括1昨纜 
火"工"；日 展" 
皇下 卷 
伊 午 六
利 曾 千
沙 滑尺 
伯 雪 的

勤
生
以
國
改
變
漉
度
。

，
，
一 

一 

開
羅
消
底
济
埃
及
政
府
可
能
已
决
泉
繼 

績
維
持
程
火   

.•-■».,■
痛
街
正
式
的
堂
明
，
但
外 

»-•界
终
化
加
緊
秋
動1
希
望
獲
得
最
後
停
汽 

的
！6

會
。.

■, 
'■-<

『-

.'■:二

"
埃*
總   

B

學

畫

晚
:
左

8

 

將
向
全
國
發
表
僑
骨
，
公
能
開
羅
的
立
埸V 

、
电
覃
乐
凍
至
王
百
寿
文
配
中
，  

#' 

疑
已
我
示
目
新
蜂
用
東
和
談
「
興
*.
以
國
再 

作
讓
步
广
然
後
储
配
断
間   

m.
談
判
的
遮
行
。. 

二
隆
及
旦
律
匯
询
籍
凹
答
祀
戸
但
以
 

風
未
曾

|«-應
雕

11:
係
領
敢"
辱

二

.:' 

<

i

^

$

B

I

—

 

弟

會

煙

障

礎

問

専

。
一
二
1

 

，
^iM

i」

一會
議/
国

I/
妬 

•^-:-籍
庠 

-r
ff.;:
報
意
發
表<
關一 

，卜
算
陶
秋

,;*1
未
立
施
射
法̂
"

»,*

'*:的
组
. 

—姻
問A

演

言

号

拿

膏

命

，
札
. 

當
時
陶
杜
和
瀬
法
對
此
頂
預
君
。靈= 

一

•.:;

■?(
•

-

;

m

?

.- 
总

？

'.•-g
2

-*3

。

塞
-
二
一
•<;
•
.

•- 

笑
置
之
4

-

l

i

B

W

S

S

.
姻
禎
言
，
保
否0
■

:-»*
厘
雖
不
中
亦
不
霉
一 

一类：
；;
^
(
「丁〔」:.
 

:
宜
黄
編
雷
裳
雀
月
 

.「
(
麻
呼
•
牝
加M
*
  

-'tt'.
.:«5
書
陶
亜
 

事
夫
修
黄
任
簡
溜
喘
礎
空
距
一
. 

£

局
華
北
第
十
遇
   

1
 翟
期
塞
通
三

:

片
我
曼
所
雄
硬
篇,
爲
支
持
抗
議
衰 

憂1

 手
通
奢
 

5; 斎
六

學

蓄

勤
 

抗
譴
箕
軽
相
疾
禅
動
方
伸
軍
隊
方
面
，
則
否. 

認
軍
隊
有
殺
金
享
鑫
^

議
资
整
l
 

時
舉
行
。
:
芭

、

卅
玄
遇
兀
尸
，
 

在
該
計
劃
中
，
規
足
包
一 
晨
民
於
停
種 

小
泰
.
而
種
，植
其
弱
物
品
時
，M

一
公
畝
吋

a

-t-.
元
補 

ah
金
。 

另
國
家
鐵

55

局一

，
由
於
全
年
收
入

不
敷
，

-rh 央
政
府 ®
給
補
肋
費
，
由
五
百
萬 

元
增
势
=•
仟
毎
元
，

-
-- 
古
璧
工
會
領
袖
女
兒 

存
農
塲
慘
遭
履
擊
斃 

: 
入
滿
 

.,% 可
既
)
古
野
大
會
領
袖
肝
倫
的 

女
尺
"
"
帽
此
間
不
遠
「農
埸
中
，
被
人
用 

尚

擊

蟾

「 

一:
覚
者
名
一
瑪
荊
寳
備
切
二
士
八
岁
據
她 

父
黄 

18 出
曲
爲
-•意
外 
?,,- 
件
，
此
事
件
内
小 

B-M
N
  

tm- 
何
處
理
瘦
概
而
造
成
。
一 

T
 
養
倫
妬 

II..: 建
此 

-X-: 外
事
件
中
擊
證A
市
 

死
爸
三
函
姐
妹
鷹
兩
個
朋
友
；

如
此
憲
法
修
正
案
他
得
通
過
，18

統
可 

«■
«■-扣
除
逝
智
用
內
麦
斐"
蔑
传
貿
麥
的W
 

a

：酸
高
級
資
憫
又
載
一
，
在
過
去.六
年
申
， 

決

歴

爨

撮

織  

1

共
養
遵
而
 

会
讓
学
，

—
：
；

—
； 

:
探
月
太
空
人
的
能
力

,

i

M

i

i

^

《
新
德<

浸
電
〉
印
冊
總
争
甘
地
；

「
g
華

醫

豪

蒙
)
，

事
 

决
人
，
很
樂 "e
w
 腫
澧
國

续

，
會

塞

行

爺
-
代
理
舞
長
翟
飘
吐
蛋
 

南
全
國
大
選
中
寶
得
國
會
內
控
制
權
。，

人
的
能
力
，
出
篆
改
强
象
更
有
发
。 

:

麟

旷謎!!

窪

本
当

学

始

『
」
佐
阪
手
正
欲
攪
後
會
％

國
會 

，
曾
弓
弟
胃
謎
薄
週5
遡
，
喪
生
人
數
共
達
二
多
支
痔
太
空
署
的
太
空
人
飛
行
計
劃
，
他
在" 

二
右
五
入
，，   

/-B:
海*
   

Avl
呼   

•.»金
國
印
阪
人
停
.衆
議
自
科
學
委
員
飢
之
指
用
，
任
過
去
二
十 

位
能
宗*
朔
連
塗

■-:e-c

.
一
,,:

.--.盲
一
名
太
结
人
乘
任
與
二
一
次
登
窗
月
意
誌
驗
中 

二
«|,.野
即
境
渦
家
漕
;*涌
州
限
說M
従
國 

，
已
證
明
人®

在 
ic<
缴
未
來
有 
.n 大
的#
 

人
的
情
緖
中
，寰
营
.支
持
國
會
黨
匸
她
指 
獻
。
他
指
出
，
太
空7

需
明
』
類
屬
於
太
空 

右
翼
份
子
欲
til
啜
必
産
家
亂
■
忤
作
爲

H11
們

，
太
空
人
牲
客15

66.-
力
，.比
所
有
機
器
更
可 

一
毎
魏
選
审
政
劈
学
：及
一-
:
;
『
.
■
.

』
"
.
、1
)
.
：
：
-
二
一
丁
 

;;"
「*
推  

-fi
x', 

滝
運
動
咲
，
尺
在
,
霁

■-省

-...-子.最
近
世
國
度
索
京
里
代
加
據
出
，
大
致 

酒
S

 邊
畫
依
数
着
二
百
人
。
：;
口
上
太
里
於
而
看
隶
施
减
警
，
：

^
—irrlsr̂
Trrir̂
^

「

尤

渾I
督

畫

改

哥

撤

退

施

滲

拉

伯

地

區

二

 

:
促中東續停火一 

入
聯
合
國
就
尊
大
it 電
，
聯
國
秘»
 
長
尤
覃
昨
七
隊
開
呼
籲
以
色
刘
徒
新.考
慮
其
立
場. 

"
謐

富

國

售

察
#
弥

用

，
皆
撤
退
算
所
豪
叫
着
豎
直
銮
歹
風
卷
舛
 

籲
.幫
東
窿

31 
董
診
域

lla
ffl:

停*
,
及
實
行
斯
頑
星2

嗚

警
*

，
阿
拉
伊■
*
■
*
, 

該
在
星
期
日
生
南
蘇
唐
顕
麟

I8'
通
後
，
繼
編
碍
長
座
夾
帽
雅?

«.'
»-中

竜
示
耳
塞
績
^
 

、
華
盛
頓
命
遮
，
美

卓
週
曾
潑
表
同
傑
蛇
呼
籲
，
表
辰
美
國.對
於
中
萩
和
談
外
蔣
俺
力
一

子
0
後4-

二
小
時
，
才
由
警
方
中

汽
-/-.他一 

as

悉
此
一

'.•.(
」
與
死
者
呵
居
布
正
式
皓
婚
的
丈
夫
，
曾 

被
彎
方
砂
觥
，
卷
枢
毋
卷
屍
證
交
由
驗
屍
人 

一1

東
匾
咎
議
昼
議
广 

5

鳳

W

8

  

®

#l案
二
」 

石
一cM

tS

審
習
撼
聲
府
一
高 

等
法
限
隆
尸
供
加
忠
宫
及
加
遍
雖
理
夢
件
， 

使
各
室
等
候
審
訊
照
虾
唾
縮
短
。
： 

8
埠
束
鼠
新
民
生
黨
省
詠
貝
麥
當
奴
稱 

，
高
等
法
院

-;!!對
於
商
業S
 件
，
，
初
審

Nij 

裁
决   

UIJK
  

®

 
再
言
讀
證
據
，
則
可
縮
短
法
阮 

審
贰
电
間
。一

「

他
又
稱.拘
此
外
姓
雲
埠
內
，
亦
要
多
設 

法
官
左
增
加
床
庭
产
"
：

』
『.
泰
祐
奴
尚
食
装
蛇
提
議
時
，
並
捐
實
阜 

W.:
司
良
髭
鱼/
以
如
耐
在
一
次
法
庭
審
訊
史. 

"
吊
痴
省
产
官
依
土
雙
施
力.，
該
法
官
渉
皮 

一
九
匕0
年
入H
L
日
「
嫌
女
疑
犯
意
外
事

加
中
央
與
省
府
财
政
年 

催
右
條
例
下
，
中
央
政
府 

18 

、総
缶
舉
香
黑
項.
全
部
共
貫 

u

一廿*
百価捋啬一充 

二
.
譲
tiaa!
此
第
蹴
項
後 

，
該
省
在
一
九
七0
年
至
七 

,■--.「年5?

政
年
中
「，
全
部
銷
費 

我
達
一 
億
陸
千
三
百
一
十
萬 

0
二
千
元
。

欠 «
 用
年
減
少
小
麥
收 

成
計
副
下
，
中
央
政
府
报
电 

沙
省
晨
夫
代
項
共
建
壹
仟o

S
N
A

丁
巴
基
锚
首
都
暴
亂-
1

美
在
智
利
兩
家
銅
鑛
「: 

輝
望
維
嚷
尸
一

—
會
  

1

國
亨
 

二

-3
険

解

号
％

基
斯
坦
顶
府/

二
父
噂
薈
跡
経
電
U
潛
港
府
- 

因
里
巴
基   

St;
理
證
避
海
牛
二
十
四
小
曜
暴
乱.
名
高
郵
官
艮
指"
「，
此
間
兩
家'
國
铜
鋼
公" 

事
件
後
？  

.;1̂

 早
隊
及
軍
車
在
該
市
内
二■
小
兩sŵ»
耐
以
投
入
任
何
新
箕 

買
天
維
持
秩,

露
禾
暴
乱

■«件
，®
書

：
本
情
况
生
，
無

.S 仲
益
超
過
六
婚
寿T

「 

.
延
酔
舉
方
藏
收
導
酒
起
。
：
.

；
：
'

，ST

利
価
紹
或
伍
迪
左X
政
府
，
已
向
國
。 

宀
東
巴
遷W
  

W

回
而
領
袖
拉
曼
稱
，.軍
隊
會
提
出
一
議
案
，
欲
紆
美•國
在
秋
利
所
有
秤 

融
收
祇*
札
玉!
^
冬
共
   

<•
兩
人
衝
擊
驚 
益
收
歸
囲9
,

說
裳
亜
分
.別
爲
斐
牝
康
誉 

•
，
當
地
一
工•
漳■
.
$

#- 

四
人
它
傷
、 

.
與
肯
納
葛
特
公
司
。

.■.:

結

曇

 

^̂
^̂
1̂<̂
 

覃
美 
.

ffie
N
等
強
置
淤
王
王
■
「歲
一
的
加
拿

M

(
戾
太
瓦
时
途
大
社
電)
中
央
以
仔
財 

斯
局
局 #

.«
*|1 
稱
，沐
年
」
月
卅
一
日
的
結 

束
一
財
政
年
中
，官
潮
四
爲
止
，
中
央
政
府
全 

.
部
消
費
共
達
豈
佰
磔
拾"
億
叁
任
豈
百
儿
拾 

捌
萬
陸
仟
八
百
捌
掛
陸
元
，
全
部
消
費
数
字 

至
財
政
年
結
束
時
，
可
能
會
多
支
覚
億
實
仟 

八
百
五
始
七
禽
登
仟
陵
百
儿
拾
二
元
。 

施
大
宗
消
费
爲
存
儲
触
鑛
費
用
，
全
部 

共
爲 
仟
1
百
五
拾
萬
元
，
此
筆
愚
因
矽
府 

禁
止
售
錨

IT

外
國
，
喜
用
來
向
旦
尼
臣
鑛
務 

有
限
公
司
購
買
錦
鑛
者0.

連
續
械
劫
三
間
銀
仃: 

罪
無
可
追
判
監
十
年 

(
雲
訓
)
一
名
年
四
十
五
歲
銀
行
刼
犯
： 

，
在
省
法
庭
內
，
微
法
官
判
處
人
自
十
年
。 

/
吿
麥
利
奧
，
沒
固
学
地
址
，
被
控( 

I

)
十
二
月 
-•日
，
行
刼
笠
臣
街
豈
汗
號
布 

洛
多
郞
都
杜
緬
宣
銀
行
四
仟
二U

三
十
九
元 

(
二
)
三
一
月
八
日
，
行
刼
固
闌
胡
街
一
「 

九
六
號
那
華
士
高
沙
銀
行
三
日
八
十
六
元
，• 

(
三
)
十
二
月
廿
三
日
斤
劫
固
蘭
胡
街
五
亠
八 

八
號
加
飙
大
商
業
帝
國
銀
行
九
百
五
十
六
元;
 

法
官
於
聆
訊
全
案
後
，
判
處
被
吿
首
罪
了 

入
最
六
抽
，
次
罪
人
剃
八
年:
第
三
罪
入
獄
. 

十
年
，
三
罪
同
期
執
行
，
共 X. 城
十
年
，
除 

劫
案
外
，   

>10
幷
被
控
非
法
藏
械
，
被
判
人
獄
，• 

三
個
月
。 

： 

，\ 

亞
省
政
府
人
不
敷
支 

要
求
議
會
批
准
借
覇 

(
砧
間
函
加
拿
大
社
電••$ 省
政
何
在 

•- 
儿
匕
一
年
至
七
二
年B
十
二
億
元
預
算
中 

，
困
而
臨 
一 
億
六
仟
六
佰
萬
元
不
敷
數
子
，
•• 

而
需
要
0
當@
借
款
解
决
此
困
難" 

政
府
已
在
省
議
會
內
提
出
借
款
議
案
， 

該
案
已
作
首
讀
，
此
案E

通
過
後
，
將
他
達 

成
用
省
(
儿
匕
-
年
貸
幾
法
例
" 

在
提
芭
此
一
議
奚
時
，
政
府
片
附
加
八 

項
建
議
，
而
會
使
亞
省
都
雨
財
政
機
構 <
權
、 

借
貸
欵
項
，
由
一
億   

/L
至
十
一 

13
元
。 

在
各
議
案
中
，
幷
指
H1
公
務
芻
如
在
政
， 

府
部
門
中
服
務
四
十
年
，
准
許
此
等
公
務
員 

於
七
卜
斤
鑑
退
休
。

男
子
非
法
替
人
墮
胎 

三
次
手
術
險
些
喪
生 

(
蜜
訊
)
一N
年
四4-

六
歲
男
子.，
因 

涉
嫌
皆
一
名
婦
女
非
法
纖
胎
，
而
被
警
方
拘 

控
，
該
婦
女
大 
墮
胎
後
，
因
病
情
轉
劇
，
而
， 

被
送 

45
醫

X •
接
"
治
療
。

被
拘
控
月
手X
高
期
，
在
百 6
猴
東
街 

•
一•
五
五
六
號
居
住
，
被
桂
利
用
儀
播
，
欲
使
" 

一
婦
人
造
成
不
產
一 

指
控
方
面
指
出
，
一
名
有
油
小
孩
毎
親: 

，
由
曾
月
十
一
日
至
小
四Q 
內.
，
曾
三
次
至
， 

卜
址
接
啞
墮
胎
手
術 

•
♦
•

?

16
由
于
此
極
子
術
，而
産
生
不
良
反
應

，，
需
至
醫
院
接
受
治
療
現
在
情
况
已
吿
轉
好. 

二
直
女
島
女
童
患
奇
症
：一 

「
醫
子
助
園
來
加
治
療 

'
(
拿
朗
都
加 a
大
社
電
)
年
十
二
或
攵 

童
戴
和
，
在 -:
次
例
然
機
會
一
卜
，
車
運
护
得 

由
處
女
乌
飛
至
多
朗
郡
病
選
醫
院
中.接
受
治 

療
。

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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